模具转移合同

甲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983077498644J

乙方： 大同高镁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0200MA0JTQN34R

鉴于
1.甲乙双方于2021 年 10 月 28 日签订了无忧扶手项目扶手底支架模具制作合同，（编号： GHRC-SJAQ-20211027005）（以下简称“原合同”），约定乙方为甲方生产模具；
2.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乙方已完成原合同约定的全部模具的制造，甲方已支付全部原合同模具费，模具所有权归甲方所有。（详情“模具清单”）；
因甲方生产经营需要，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转移模具，本着友好合作的原则，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
1、 模具清单
	序号
	模具名称
	模具编号
	数量
	未税金额
	增值税税额
	含税金额
	备注

	1
	扶手底支架模具
	
	1
	172566.37
	22433.63
	195000.00
	

	
	合计
	
	
	
	
	195000.00
	



2、 转移模具付款金额
乙方同意按照三方协议(编号：ALPHT20250397，见附件)的约定向甲方交付模具，即；乙方收到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首期款金额140000.00元后，将模具及关联数模、工装与库存产品发运至安路普指定地址,运费由乙方承担。
四、模具移模启动要求：
4.1.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对模具进行验收，确保模具满足甲方要求。
4.2.乙方自收到首期款后，无权对模具主张留置权，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移模。否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甲方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
4.3.乙方保证转移模具完好性，模具出现质量问题，乙方出厂前负责模具修好，甲方不支付任何修模费用。
4.4.质量保证金：甲方根据乙方产品市场表现及供货额度，压款三个月平均供货额度，返还期为甲乙双方停止购销活动后一年内。
五、保密义务
各方承诺将对方模具及模具使用相关信息，技术数据等技术秘密严加保守，使之用于合同所需的目的。具体为：
1、 严守机密，并采取所有保密措施和制度保护该秘密；
2、 不泄露任何技术秘密给任何第三方；
3、 除用于履行与甲方合同之外，任何时候均不得利用该秘密；
4、 不复制或通过反向工程使用该秘密。
5、 对本协议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之处，各方亦应本着谨慎、诚实的态度，采取任何必要、合理的措施，维护其于履行本协议期间知悉或者持有的任何属于他方技术秘密或其他秘密信息，以保持其机密性。
六、争议解决
所有与本协议执行有关的争议将通过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双方不能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甲方: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乙方: 大同高镁科技有限公司                                 
(盖章)                                    (盖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